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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滨海大港电厂关停替代项目
220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你公司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书》、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天津滨海大港电厂关停替代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等文件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91][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96]一、为满足国能（天津）大港发电厂新建2×660MW机组送出需求及老机组应急备用电源运行需求，你公司拟在滨海新区大港街、海滨街、古林街、大沽街建设天津滨海大港电厂关停替代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新建220kV输电线路14.8km：其中大港电厂至上古林变电站2回220kV线路新建同塔双回220kV架空线路5.4km（大港电厂红线内长度0.5km，红线外4.9km），新建铁塔17基，新建单回220kV电缆（双拼）0.9km，拆除大港1线单回220kV架空线路4.8km，拆除铁塔19基；大港电厂至千米桥变电站同塔4回220/110kV线路新建同塔四回220/110kV架空线路8.5km（大港电厂红线内长0.3km，红线外8.2km），新建铁塔31基，新建同塔四回220/110kV架空线路本期通电上层220kV线路1回，其他3回为其他工程预留挂线，不通电。工程总投资为31348万元人民币，环保投资170万元，约占总投资的3.01%。工程占用独流减河河滨岸带生态保护红线，取得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该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
2025年10月20日至10月24日，我局将该工程环评的受理情况进行了公示；11月11日至11月17日，将该工程环评的拟批复情况进行了公示；根据公众反馈意见情况及环评报告结论，在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的前提下，该工程具备环境可行性。
2、 工程建设和运营期间，你公司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间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范措施：做到合法施工，文明生产，减少扬尘污染；妥善处理施工产生的施工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后用于施工现场洒水抑尘；施工场地固体垃圾应及时清运；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区域，加强对高噪声机械的管理。
2.施工过程中要采取全面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严格控制临时用地边界，并及时做好生态恢复。
3.施工占用独流减河河滨岸带生态保护红线时，合理安排施工工期，避开汛期作业，使用木质栈桥、围挡隔离污染，选用稳固基础防止倒塔污染。钻孔泥浆循环利用，少量废浆合规外运。采用空中作业技术减少地面扰动，施工材料远离河床，废弃物分类清运。合理布局施工场地，优化施工工艺，不得向水体排放废水和固体废物，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
4.严格落实控制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确保输电线路沿线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限值要求。
三、该工程无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
四、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管理制度；工程竣工后，你公司应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若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要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工程应执行以下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4a、4b类；
3.《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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